
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关于复旦大学二〇二五至二〇二六学年

博士生学年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

申请条件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二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（三）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严格遵守校纪校规；

（四）诚实守信，为人正派，遵守公德；

（五）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参评该学年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：

（一）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无故未注册的；

（二）有学术不端行为的；

（三）违反国家法律、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的；

（四）违反园区住宿管理条例被书面通报批评的。

评分细则

思想综评：10%；学业成绩（绩点）：40%；科研表现：50%。

思想综评（10 分）：

倒扣分制

1.遵守中心和班级各类管理规章制度。

2.积极参加中心和班级各类活动。

3.热爱集体，尊敬师长，关心他人。

4.积极促进校风学风建设；

5.学习态度端正，学习努力，刻苦钻研。

学业成绩换算 绩点/4*100*40%

科研表现加分制

一类文章（SCI、SSCI、CSSCI） 10 分/篇

二类文章（国际会议论文） 7 分/篇

三类文章（普通期刊、会议论文） 5 分/篇

专利 7 分/个

专业类赛事获奖 5 分/个

依据（国家级、省市级、校级乘系数 100%、80%、60%，

校级以下不加分）

第一作者*100%；第二作者*70%，其他*30%

研究相关度：100%；20%

名额说明

设一等奖 2名（文、理各 1 名）金额：10100 元人民币

二等奖 6 名（文 2 名、理 4 名）金额：9940 元人民币


